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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〔主办〕

〔公开〕

昆发改资环函〔2022〕42号

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政协昆明市十四届一次会议
第 141134号提案答复的函

市台联：

贵单位提出的《关于昆明低碳城市发展的建议》提案收悉，

经认真研究，会商市生态环境局、市科技局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“十三五”期间，昆明市绿色清洁能源生产和消费占比大幅提高，

清洁能源装机和发电占比位居全国省会城市前列。截至目前，全市

电力总装机 970万千瓦，其中火电装机 160万千瓦、水电装机 626

万千瓦、风电装机 116万千瓦（风电场 23个）、光伏装机 54万千瓦

（商业集中式光伏电站 9个，总装机 40万千瓦；集中式光伏扶贫电

站 2个，总装机 7万千瓦；村级光伏扶贫电站 147个，总装机 6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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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瓦）、生物质能装机 14万千瓦，绿色能源装机占比达 84%。全市

在建、新开工新能源项目 13个，总装机 143万千瓦。其中风电项目

4个，装机规模 28万千瓦；集中式光伏项目 9个，装机规模 115万

千瓦。待项目全面建成后绿色能源装机占比预计达86%。石林县（7.66

万千瓦）、宜良县（11.5万千瓦）、富民县（5.62万千瓦）被列为国

家整县（市）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名单，目前 3个项目均已

完成备案。市发展改革委正加大统筹协调力度，指导 3个县严格按

照国家规定和相关要求推进试点工作，同时大力鼓励其他县区参照

试点工作要求，积极发展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工商业和农村户用

等分布式光伏开发。

“十三五”期间，昆明市超额完成省下达单位GDP能耗下降率、

规模以上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率、单位 GDP二氧化碳排放

量、温室气体减排量目标任务，单位 GDP 能耗同比累计下降

23.61%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能耗同比累计下降 23.15%，万元

GDP碳排放量累计下降率为 45.72%。我市积极推动各领域协同发

力，促进全社会节能降碳，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。监

督监管方面，昆明市积极配合省生态环境厅开展关于纳入全国碳

排放权交易体系重点企业名单核查工作，涵盖石化、化工、建材、

钢铁、有色、造纸、电力、航空等八大重点排放行业，组织辖区

内重点企业根据国家公布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等

要求，分年度核算并报告企业碳排放及相关数据，配合完成重点

排放企业第三方核查和复查工作；试点示范方面，我市围绕低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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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试点建设，积极开展生态创建和绿色创建，积极申请省级低

碳发展引导专项资金。昆明市呈贡新区国家级绿色生态城区试点

示范通过验收。成功打造呈贡信息产业园区低碳科技信息服务示

范区、昆明医疗医药康体产业园区低碳医疗医药康体示范区等低

碳产业园区。昆明市已创成 202个绿色低碳社区、41个环境教育

基地，建成 10个云南省生态文明县（市、区）、36个国家级生态

乡镇（街道）、71个云南省生态文明乡镇（街道）、2个国家级生

态村（社区）、24个云南省生态文明村（社区）、1120个市级生态

村（社区）、绿色学校 140个、环境教育基地 5个。林业碳汇方面，

“十三五”期间全市围绕建设“美丽春城”目标，组织和发动各部门

及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林业生态建设，大规模推进造林绿化，实施

了天然林保护、退耕还林、石漠化治理等一批国家和省市重点林

业生态建设工程。全市共完成营造林项目 317.65万亩，开展义务

植树 5961余万株，建设苗木基地 10.5万亩。全市森林面积达到

1660.37万亩，较“十二五”期末相比，森林面积增加 121.97万亩，

森林覆盖率增长 3.86%。滇池等重要湖库面山、交通沿线及城市

面山、大江大河两岸的森林得到保护和修复，生态景观有效提升，

城市生态空间得到进一步美化靓化，生态系统更加稳固，春城大

地山更绿水更清景更美；宣传教育方面，市节能办牵头组织市级

各部门、各县（市）区以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为契机，结合工作

实际开展了标语悬挂、图文展览、视频宣传、主题课堂等形式多

样、各具特色的节能低碳宣传活动，组织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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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能低碳行动，全社会低碳意识和节能能力正稳步提升，绿色低

碳生产生活方式正加快形成。

二、有关提案建议的答复

（一）关于碳达峰碳中和行动计划制定情况

根据国家和省对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安排部署，市发展改革

委于 2021年 10月启动我市碳达峰碳中和规划编制工作，2021年

12月市发展改革委通过竞争性磋商的方式确定委托清华四川能源

互联网研究院开展编制工作。目前已完成资料收集、实地调研、

初稿编制等工作，并计划于 2022年下半年完成规划编制工作。

研究报告拟采用“自上而下”与“自下而上”相结合的方法，一

方面，在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前提下，“自上而下”地探

索不同单位 GDP能耗与单位 GDP碳排放下降速率，以减缓区域

能源消费和 CO2排放增长速率，实现昆明市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

中经济社会发展与能源消费的脱钩、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的脱钩以

及经济社会发展和碳排放的脱钩。另一方面，以昆明市各类社会

经济、能源消费与碳排放历史数据为基础，以昆明市经济社会发

展目标、政策需求、碳排放要求作为上层设定的边界条件，“自下

而上”的构建经济-能源-碳排放耦合模型，对工业、建筑、交通等

领域产生的各类能源消费需求进行预测，推演满足目标的技术方

案，并将方案开展反复迭代，直至找到与“自上而下”设定的碳达

峰年与峰值目标一致的系统性方案。同时，通过情景分析的方法，

设置基准情景、双碳情景、强化双碳情景 3种不同情景，探索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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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市不同碳排放目标下的低碳发展路径，为昆明市提出因地制宜、

科学合理的“双碳”发展目标，并为制定切实可行的减碳路径，实

现经济发展和碳减排目标双赢提供参考与依据。

此外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正牵头昆明市工业领域碳达峰路径

研究和达峰方案编制工作，市生态环境局正牵头开展昆明市“十四

五”低碳发展规划编制工作，我市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规划体系正逐

步建立。为更好统筹协调推进昆明市碳达峰碳中和工作，我市已

成立由市委书记、市长担任双组长的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，

一体谋划、一体部署、一体推动、一体督导我市碳达峰碳中和工

作。根据国家和省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工作要求，该

工作协调机制暂未对外公布。同时，按照国家和省级安排部署，

市碳达峰碳中和领导小组办公室已牵头成立碳排放核算工作组，

由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统计局牵头，市级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，共

同推进碳排放核算工作。

贵单位提出的关于科学制定发展规划的建议，我委将积极予

以采纳。下一步，将继续强化顶层设计，统筹协调好碳达峰碳中

和工作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。一是高标准、高质量完成规划编

制工作。加快推进规划编制工作，实事求是、科学合理地提出符

合昆明实际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和实现路径；加强与国家、省级

各类规划在重大政策、重要工程、重点项目等方面的衔接，做到

上下联动、左右协同。编制工作完成后，再从能源、工业、交通、

科技等多个方面形成配套方案，让昆明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中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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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色、出亮点。二是理顺体制机制，完善要素保障。按照省、市

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安排部署，组建昆明市碳排

放统计核算工作组，负责组织协调全市及各县（市）区、各行业

碳排放统计核算等工作；建立协调联动工作机制，充分发挥政府、

企业、高校、科研机构、行业协会、金融机构等主体作用和优势，

共同完善碳达峰碳中和相关政策、技术、产品、监管、资金等要

素保障，走出一条高质量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最优路径。三是强

化考核督导，保障工作推进。规划编制工作初步完成后，我市将

根据碳达峰碳中和重点行动、重点工作，细化分工、细化责任，

将相关指标纳入各县（市）区经济发展综合评价体系，为我市如

期完成碳达峰碳中和任务提供有力保障。

（二）关于新能源开发利用的答复

贵单位提出的“关于积极推动新能源发展，促进能源结构优化

调整”的建议，我委将积极予以采纳。下一步，将积极推动新能源

发展，促进能源结构优化调整。一是重点围绕金下基地统筹布局

我市新能源项目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我市将围绕寻甸、禄劝、富民、

东川 12个首批金下基地项目建设，宜良、石林适宜区域开发新能

源作为补充，共建设 28个项目，装机规模 285.7万千瓦。二是因

地制宜开展“光伏+”和区域多业态融合发展。结合各地区域发展特

点，按照“一域一策”模式，因地制宜开发建设禄劝县“水风光”互

补、寻甸县“牧光互补”、“光伏+特色产业”、“光伏+绿色食品”等“光

伏+”项目。三是依托国家整县推进屋顶分布式光伏试点，积极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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索户用光伏建设模式。全力推进宜良县、富民县、石林县 3个国

家整县推进屋顶分布式光伏试点建设，力争在 2023年均入选整县

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示范县。并在此基础上，充分利用易地扶贫

搬迁集中安置点和建档立卡脱贫户屋顶资源，积极探索户用光伏

建设模式。四是突出我市产业园区资源优势，重点开展工商业分

布式光伏建设。按照 2021年 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出“新增可再

生能源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”的战略部署，结合工业节能减

排、用能替代等要求，重点推进在全市工业园区、产业园区等工

业能耗集中的区域建设分布式光伏；积极鼓励在用能曲线与光伏

发电出力曲线相吻合的城市商业体建设分布式光伏+调频储能。

（三）关于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运用的答复

近年来，昆明市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确定科技

工作方向，在生态安全、环保治理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领域，

从科技创新和技术支撑的角度做了很多有益尝试。2021年共认定

昆明市磷石膏利用企业创新中心、高原湖泊院士工作站、河湖生

态健康评估与修复院士工作站等 3个低碳绿色环保领域企业创新

中心和技术创新团队，支持新能源汽车的示范应用、绿色光亮工

程在全市的试验示范和推广应用、光伏取水示范推广应用等 3项

低碳环保类项目。此外，我市正同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、

昆明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、华为（昆明）数字经济发展研究院

等双碳研究机构深化合作，以城市双碳治理、绿色低碳发展理论

和政策体系研究等领域为重点方向，深化碳达峰碳中和领域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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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，为我市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提供人才支持、技术支撑与政策

建议，助力我市科学制定和实施分阶段、分领域的碳达峰碳中和

行动计划。

贵单位提出的“加快绿色低碳技术攻关和应用，促进产业结构

优化升级”的建议具有较强针对性，我委将积极予以采纳。下一步，

将继续整合各方技术优势和科研力量，加快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

技术创新体系。一是加大绿色技术研发力度。积极争取布局碳达

峰碳中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技术创新平台，持续推进绿色低碳

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。瞄准能效水效提升、减碳减污协同技术、

煤炭清洁利用技术，着力推进数字化与低碳化协同的分布式能源

系统支撑技术，工业、交通、建筑、农业等重点领域的近零排放

技术，生态系统固碳增汇技术，二氧化碳捕集、封存及资源化利

用等前沿技术研发攻关。二是推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。强化企业

绿色技术创新主体地位，培育绿色技术领域龙头企业，支持企业

承担省级绿色低碳重大科技项目，鼓励相关设施、数据、检测等

资源开放共享。推动各行业技术装备绿色低碳升级。实施一批绿

色低碳技术示范工程，支持首台（套）绿色技术创新装备示范应

用。推动能源结构清洁化、能源利用高效化、能源消费电气化、

碳汇交易智能化，在电力系统零排放技术、绿色建筑和智慧交通

零碳技术等重点领域，加快促进产学研用融合。

（四）关于社会综合治理与全民节能降碳的答复

贵单位提出的“推进全社会综合治理，促进全民节能减排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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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具有较强建设性，我委将积极予以采纳。昆明市将按照国家、

省对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部署，推进全社会综合治理，促进低碳

发展成果的共建共享。一是进一步加强碳排放核查工作。按照省

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安排部署，组建昆明市碳排

放统计核算工作组，统筹做好全市碳排放统计核算工作，加快建

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；二是继续推动典型企业、园

区、地区等试点示范工作。积极争取省级低碳专项资金对昆明市

低碳工作予以支持，及时总结和归纳经验复制推广；三是推动林

业碳汇稳步增长。以城市核心区、生态涵养区、生态保护区“三区”

为骨架，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的关系，分区实施，突出重点，

构建和完善生态安全格局。开展国土山川“大绿化”，强化林草资

源保护，持续提高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质量。四是积极探索碳普惠

机制。考察和学习借鉴国内发达地区开展碳普惠工作经验，结合

昆明市实际情况，探索开展“碳惠春城”试点示范项目，重点围绕

碳普惠市场路径机制和公众减排积分奖励机制“双路径”，探索建

立具有“中国春城”特色的碳普惠体系和正向引导机制等，把绿色

理念转化为全体市民的自觉行动。

感谢您对昆明市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2年 6月 10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杨丽，0871-63139033，13700692443）



- 10 -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、市政协提案委。

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年 6月 13日印发


